
109學年度公立國中新生入學 

入學卡資料說明 



國中入學卡作業期程 

• 2/25(二)發下『國中入學卡學籍資料檢核表』 

• 3/6(五)前交回『國中入學卡學籍資料檢核表』        
     及戶口名簿正本影本，或戶籍謄本正本。 

• 3/19(四)前發下正式版『國中入學卡』 
         (男生為藍色、女生為粉紅色)。 

• 3/24(二)前正式版『國中入學卡』檢視後 
          導師與家長簽章交回。 



國中入學卡作業期程 
• 4月份 由各公立國中進行入學審查。 

• 5月初 由各公立國中發放複審通知，進行額滿 
      改分發作業。 

• 5月29日至6月5日 3/31以後戶籍異動者、額滿 
      分發者，至「新生入學作業平臺」完成   
      「網路登記」作業。 

• 6月22日至24日 每位畢業生至「新生入學作 
            業平臺」完成「網路報到」。 

★「新生入學作業平台」目前由教育局建置中， 
     後續詳細操作方式待教育局公告。 



學生英文姓名 







2/26(三)~3/6(五)將收取 
已更新最近資料之 

戶口名簿正本和影本 戶籍謄本正本 或 

導師核對正本無誤後 
當場歸還學生帶回， 
影本留存。 

交給導師留存。 
(戶籍謄本須為近
1個月申請者。) 



注意事項 

1.若持有的是新式戶口名簿，須有詳細  
    記事版，才能看出學生設籍日期。 
    (省略記事版新式戶口名簿不予收件。) 
 
2.畢業生與父母或法定監護人應設同戶籍 
    (條件視國中額滿情形而定)。 
    監護人得為直系親屬（爸.媽.祖父母.外 
    公外婆其一）。 



3.依教育局規定學生戶籍欄不能為 
    「寄居」，如果是寄戶口在親友家， 
    則要申請一張「獨立的戶口名簿」。 
 
4.戶籍謄本不需申請全戶，主要要有畢業 
   生與監護人(父母一方或雙方會影響額 
   滿排序。) 
 

注意事項 



5.若打算搬家到外縣市，請附已經遷好戶 
   籍的戶口名簿影本。 
 
6.入學卡學籍問題請諮詢輔導室資料組      
    02-26339984#151 
 
   英文姓名問題請諮詢教務處註冊組       
    02-26339984#186 
 
    

注意事項 



學籍資料校對注意事項 

1.每項資料都要填寫詳盡，有錯誤請用 
    藍筆或紅筆正楷修改。 
 

2.「家長姓名」請填監護人，必須與家 
    長蓋章為同一人。 
 

3. 「聯絡電話」請填寫白天方便聯絡的 
    電話。 
 

4. 「與學生關係」應為父子、父女、母 
    子、母女 
 



4. 戶籍為共同學區者，請於校對版入
學卡「分發學校」欄內填選欲前往就讀
國中。依教育局指示，請家長審慎選擇，
入學卡送達國中後，不受理更改。(本
年度學區尚未公告，如有更動以教育局
公告為主。) 
 

學籍資料校對注意事項 



教育局網站資料公告 

★109學年度國中入學將改至「新生入 
    學作業平台」採線上報到方式，目前 
    由教育局建置中，待公告後通知。 

請至下列網站查詢109學年度國中入學 

學區分配、工作進度及 Q&A 

（目前為舊資料，尚待教育局更新。） 

https://reurl.cc/rlp5N1 



感謝您的 

    配合與協助！ 


